
玉溪市公安局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二次会议

第311号提案的答复

王莉（等4名）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交通信号灯合理设置与管理的提案》，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针对你们提出的“合理设置信号灯，消除安全隐患”、 “合理设置右转信号灯”以及“交通信号灯倒计时显示器应配备齐全”这一建议，目前红塔区中心城区交通设施及交通信号灯设置、维护、管理工作均由交警部门主管，但交警部门缺乏专业技术人才，不具备相关技术专业能力，缺少专业的指导，在信号配时运行维护、路口路段科学化设置等工作方面存在困难，致使交通设施及信号灯设置无法达到最佳效果。

二、针对你们提出的“建立智能交通信号灯管理系统”以及“缩短主干道红绿灯时长”这一建议，为更好地发挥交通设施的功能及信号灯对城市交通的控制作用，缓解交通压力，保障交通畅通，按照公安部“两化”（即推进城市道路交通信号灯配时智能化和交通标志标线标准化）工作的具体要求，不断推进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建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委托上海同济大学制作完成《玉溪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统设施优化设计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力求通过该《规划》的实施，实现对包括信号灯在内的道路交通设施全面优化。按照2019年玉溪市政府第25次常务会的部署安排，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按《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2017版）交通文明测评标准》相关要求，以《规划》为依据，结合辖区道路交通设施实际情况，积极研究制定《玉溪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大队关于中心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系统设施优化建设方案》，该方案决定将中心城区交通信号灯优化配时工作外包给具有相关专业资质、专业技术能力的团队进行实施。下一步，我们将对2019年-2021年制定的统一方案进行一次性招标，通过购买社会化的专业服务，保障专业化运维人员，推动形成有效管理维护机制，全面优化交通信号灯设置及科学配时。
三、针对你们提出的“建立交通观察员制度”这一建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已于2018年5月，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校、企业等部门聘请了24位社会监督员，并配发证书，对中心城区的道路交通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并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对于红绿灯发生故障的情况，通过巡逻民警、路长、片长及时上报指挥中心进行修复；对于需要重新修复或新增的交通设施，交警部门将根据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分期分批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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